
一、运行环境

浏览器：谷歌、火狐浏览器

二、注册与登录

网上业务大厅通过手机号码注册登录，身份信息认证的方式绑定注册账号来识

别注册用户的角色。之前已注册过个人网上业务大厅的职工无需重复注册，使用之前

注册的手机号码登录后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登录网上业务大厅。

登录方式一：https://www.nxzfgjjwt.com/login

登 录 方 式 二 ： 访 问 固 原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 网 址 ： 

https://nxzfgjj.com/gygjj/）在网上业务大厅模块点击“个人网上业务大厅”按钮。     



（一）注册流程

第一步：进入网上业务大厅注册登录界面，点击“用户注册”，输入手机号码，

获取验证码并输入，点击“下一步”；

①输入手机号

②点击“获取验证码”

③输入获取到的验证码



第二步：页面显示注册成功，点击“点击进入用户认证页面”，进入用户认证

页面；



第三步：手机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宁夏住房公积金”APP；

苹果版 安卓版

第四步：进入APP，在“我的”页面中点击“立即登录”，输入已注册的手机

号码，点击下一步；



第五步：点击“短信验证码登录”，获取验证码后输入，点击登录；

第六步：登录后进入APP“首页”，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扫码按钮，扫描PC端的用

户认证的“二维码”，手机显示“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输入后点击完成认证，

根据手机上的提示完成身份认证；（也可直接点击手机上的“用户名称”处进行身份

认证）



第七步：身份认证成功后在PC端跳转至“个人网上业务办理”“单位网上业务

办理”界面，点击“个人网上业务办理”即可进入。



（一）操作记录

点击首页的“操作记录”，在已办记录里查看业务办理结果。

①业务状态为“办结”：表示该业务已审核通过并办结；

②业务状态为“终止”：表示该业务不符合业务办理规范，可在业务办理进度

——办理结果里查看具体原因。

三、个人网上业务大厅使用说明



（二）信息查询

1、个人基本信息

显示职工开户登记信息，其中包括职工姓名、身份证号、职工账号等。

2、个人账户信息查询

显示用户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月缴存额度、开户日期、缴至年月等信息。



3、个人缴存记录查询

显示单位汇缴、补缴及结息记录。

4、个人提取记录查询

显示用户已办结的提取记录。

5、个人对账单查询

对账单主要用于职工核对公积金账户情况，显示职工账户变化的所有情况，包

括提取、结息、汇缴、补缴记录等。



6、个人贷款信息查询

显示本中心公积金贷款的借款合同编号、贷款年限、放贷金额、还款明细等信

息。（贷款剩余金额需在还款明细里查看） 



（三）提取业务

1、离退休提取

单位为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及公积金账户封存后，缴存职工可申请提取；（名下

有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不可办理）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非住房消费提取”——点击“离退休提

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信息后，点击“材料上传”上传对应材料，点击“提交”按钮；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2.解除劳动关系提取

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未在其它单位缴存的，在单位为其办理封存且封存

满6个月后可申请提取。（名下有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不可办理）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非住房消费提取”——点击“解除劳动关

系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需联系单位或至公

积金管理中心变更后提交）

第三步：上传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文件后提交业务申请，等待中心审核。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3.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

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账户状态为封存的可以办

理此提取业务。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非住房消费提取”——点击“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4.购买新建自住住房/保障性住房提取

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无冻结、未列入黑名单的；

本人或配偶购买新建自住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可办理此提取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住房消费提取”——点击“购买新建自住

住房/保障性住房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5.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拍卖住房提取

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无冻结、未列入黑名单的；

本人或配偶购买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拍卖住房提取的可办理此提取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住房消费提取”——点击“购买再交易自

住住房/拍卖住房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6.购买拆迁安置住房提取

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无冻结、未列入黑名单的；

购买拆迁安置房需产生房款补差，且累计提取额度不得超过补差部分房款总额

的可以进行提取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住房消费提取”——点击“购买拆迁安置

住房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7.租赁自住住房提取

正常、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开户满3个月以上的；本人及其配偶无自有住

房的；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无冻结、未列入黑名单的

；可以进行提取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住房消费提取”——点击“租赁自住住房

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8.建造或翻建自住住房提取（网厅暂时下线）

本人、配偶建造或翻建自住住房的；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无冻结、未列入黑名单的；可以进行提取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住房消费提取”——点击“建造或翻建自

住住房”，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9.偿还异地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

本人、配偶异地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无无冻结、未列入黑名单的；累计提取

金额未超限的；可以进行提取

(1)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住房消费提取”——点击“偿还异地中心

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进入提取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收款账号和提取信息，点击”材料上传”；（收款账号不符的自行

修改后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10、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

在中心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使用公积

金余额偿还住房公积金月还款额的；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签约”——点击“住房公积金约定提

取”——进入业务申请页面；

第二步：核对信息，点击“材料上传”上传材料，提交业务办结。



第二步：核对信息，点击“材料上传”上传材料，提交业务办结。

11、住房公积金终止约定提取

已签订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业务需终止的；

第一步：点击提取业务——选择“签约”——点击“住房公积金终止约定提

取”——进入业务申请页面；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四）还款业务

在吴忠市缴存并在吴忠市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在偿还贷款的过程中

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可使用现金或借款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提前偿还贷款的。

1、提前还款（部分） 

缴存职工有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的，使用公积金余额或现金申请提前部分还款

，剩余本金重新计算利息；提前还款可选择缩短贷款期限或减少月还款额两种还款类

型。

第一步：点击“还款业务”——选择“提前还款（部分）”——进入提前还款

申请页面；

第二步：点击页面右侧的“部分还款”，进入提前部分还款界面；



第三步：选择还款方式——输入提前还款金额——点击附件上传；（银行卡还款

需将提前还款金额存入页面上显示的银行卡号中，如卡号变更，需至柜台变更后申

请；）

第四步：上传对应附件——提交；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2、提前还款（结清）

职工有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的，使用公积金余额或现金申请提前全部结清的。

第一步：点击“还款业务”——选择“提前还款（结清）”——进入提前还款

申请页面；

第二步：点击页面右侧的“全部还款”，进入提前全部还款申请界面；

第三步：确认还款金额，选择还款方式后提交。（选择银行卡还款的，请核对

银行卡号并保证资金足够扣款。）





（五）贷款业务

在固原市住房公积金有未结清贷款或已结清贷款的。

1、贷款抵押物解押 

在固原市贷款已还清未做抵押物解押的

第一步：点击“贷款业务”——进入“贷后管理”——选择“贷款抵押物解押

”进入贷款抵押物解押列表申请页面；

第二步：点击页面右侧的“贷款解押”，进入贷款抵押物解押界面；

第二步：确认借款合同等解押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至柜台，此业务无

需审核，本人需在三个工作日内到柜台办理解押手续；



2、婚姻信息变更

在固原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有未还清贷款需要办理婚姻信息变更的

第一步：点击“贷款业务”——进入“贷后管理”——选择“婚姻信息变更”

进入申请页面；

第三步：选择变更原因后点击“材料上传”上传材料后点击“提交”按钮提

交业务；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第二步：进入页面后核对信息，选择变更原因及其他信息；



2、还款账户变更

在固原市住房公积金有未结清贷款的需要变更还款账户的

第一步：点击“贷款业务”——进入“贷后管理”——选择“还款账户变更”

进入申请页面；

第三步：点击“材料上传”上传材料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业务；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第二步：进入页面后核对信息，输入新的还款账号和还款账户名称；

注：还款账号只能在同行之间变更，不能跨行变更；



（六）异地转移接续

职工从固原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以外的缴存中心转移到固原需要做转移接续的

第一步：在首页右侧方栏中点击“异地转移接续”；

第二步：进入异地转移申请页面核对信息，选择和填写转出地信息

第三步：点击“材料上传”上传材料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业务；

*需上传附件以实际页面显示为主



（七）证明材料打印

1、贷款结清证明打印 

第一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选择“贷款结清证明”——进入贷款结清

证明打印申请页面；

第二步：在“证明材料生成”页面找到要打印的贷款记录，点击记录右侧的“

生成”按钮；

第三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点击列表记录右侧的“打印”，连接打印

机打印。（无法连接打印机的，可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后打印）





2、异地贷款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打印

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区直中心（吴忠市）以外其它城市购买自住住房

需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第一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选择“异地贷款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进入贷异地贷款证明打印申请页面；

第二步：点击“证明材料申请”，进入申请提交页面；

第三步：在自动弹出来的申请页面中选择贷款中心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业

务至柜台审核；



第四步：生成成功后点击“证明材料打印”——点击右侧操作的“打印”按钮

，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无法连接打印机的，可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后打印）

第三步：审核完成后，在证明材料生成里，点击右边的“生成”按钮，在“请输

入贷款中心名称”处，下拉选择开具凭证所要使用的中心后点击确定生成打印材料；

此处为使用中心名称



3、个人缴存证明

第一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选择“个人缴存证明”——进入个人缴存

证明打印申请页面；

第二步：在“证明材料生成”页面找到要打印的记录，点击记录右侧的“生成

”按钮；

第三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点击列表记录右侧的“打印”，连接打印

机打印。（无法连接打印机的，可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后打印）



4、个人缴存明细

第一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选择“个人缴存明细”——进入个人缴存

明细打印申请页面；

第二步：在“证明材料生成”页面找到要打印的记录，点击记录右侧的“生成

”按钮，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点击“确定”按钮；

第三步：点击“证明材料打印”——点击列表记录右侧的“打印”，连接打印

机打印。（无法连接打印机的，可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后打印）


